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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139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2 年 3 月 2 日，你公司披露拟将募投项目“年产 0.3 万套燃气

智控装置”尚未使用的 5,248.79 万元用途变更为收购上海世昕软件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世昕股份”）51%的股份，收购价款为 3,570

万元，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；交易对方朱世峰拟转让的 6.01%

世昕股份的股权因限售需延期交割，同时朱世峰与你公司签署了表决

权委托协议，拟将其持有的 6.01%世昕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你公司行

使，委托期限为至其将上述股份过户给公司为止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

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做进一步说明： 

1. 公司筹划上述收购事项的具体过程、主要提议人、关键时间

节点，并说明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。 

2. 公告显示，截至目前，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50.15 万元用

于年产 0.3 万套燃气智控装置项目。 

（1）请结合行业及市场需求的具体变化、相关信息及数据来源

等进一步说明本次变更募投项目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前次可行性研究报

告相关预测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预测是否谨慎、合理；“原

计划利用现有的生产车间 20,000 平方米，引进……软件设计、制造

团队及先进的相应检测设备……”与“公司如果自行开发软件控制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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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，存在……人才引进困难等问题”是否矛盾，公司前次可行性研究

报告的相关论述是否客观、合理。 

（2）请结合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说明该项目未来是否继续推进

及具体安排，变更该项目是否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。 

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 公告显示，截止 2021 年 10 月 31 日，世昕股份应收账款为

1,060.11 万元，较期初增长 150.71%；净资产为 1,290.03 万元，较期

初减少 558.17 万元，2021 年 1-10 月、2020 年净利润分别为 157.82

万元、492.49 万元。交易对方承诺世昕股份 2021 年度的净利润不低

于 2020 年度净利润的 70%。 

（1）请说明世昕股份具体的生产运营模式、主要客户、结算方

式等，详细论述收购后“将凭借综合优势，迅速抢占市场，从而进一

步提升公司燃气控制产品业务规模，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”的具体依

据及其是否客观、合理。 

（2）请说明截止 2021 年 10 月末世昕股份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

原因，主要客户是否发生变化，新增客户与世昕股份原股东、董监高

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；结合世昕股份的盈亏情况、股本变动等说明净资

产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3）请结合 2021 年 1-10 月的经营情况说明世昕股份业绩是否

出现下滑，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具有可持续性。 

4. 世昕股份 100%股权按收益法评估的评估值为 7,023.25 万元，

增值率为 444.43%。请补充说明本次评估选取的具体参数、假设及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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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评估过程，结合行业情况、世昕软件的经营情况及最近三年股权交

易情况说明本次交易评估结果与前期的评估是否存在差异，差异的原

因及合理性，本次评估是否合理、谨慎，交易价格是否公允。 

5. 朱世昕、上海常杨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朱世峰、郑燕

群等交易对方承诺世昕股份2022年至2024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580万

元、660万元和760万元。请结合行业发展预期及发展周期，世昕软件

的核心竞争优势保持、上下游供应商及客户合作关系、竞争对手发展

状况、历史业绩、目前在手订单等，说明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。 

6. 请说明朱世峰所持世昕股份股权限售的原因及期限，并结合

表决权委托相关安排核实说明你公司能否实际控制世昕股份。 

7. 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3月 8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

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浙江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我部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
的责任。 

 

特此函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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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